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化馆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刊物及群众文艺辅导材料专辑出版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09 科目名称： 群众文化

项目预算金额：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化馆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邱兰 联系电话： 0816-2533533

项目概况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
化馆评估定级指标1-16要求，文化馆必须“独立主办公开发行和内部交流的专业刊物。要有正式内部
或公开刊号”。群众文艺刊物及辅导资料专辑是繁荣群众文艺创作、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加强
群众文化工作业务指导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市文化馆常年坚持编辑出版新农村文艺专刊《蒲公英》及
群众文艺辅导资料专辑，免费赠送给各区（市、县）文化馆、群众文艺团队及广大群众文化爱好者。
2021年全年预计费用共计6万元：1、新农村文艺专刊《蒲公英》5万元，全年出版4期，每期1.25万
元。4期*1.25万元/期=5万元；2、编辑出版群众文艺创作辅导材料1万元，全年出版1期，每期1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刊物及群众文艺辅导材料专辑出版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化
馆评估定级指标1-16要求，文化馆必须“独立主办公开发行和内部交流的专业刊物。要有正式内部或公
开刊号”。群众文艺刊物及辅导资料专辑是繁荣群众文艺创作、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加强群众文化
工作业务指导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市文化馆常年坚持编辑出版新农村文艺专刊《蒲公英》及群众文艺辅导
资料专辑，免费赠送给各区（市、县）文化馆、群众文艺团队及广大群众文化爱好者。2021年全年预计
费用共计6万元：1、新农村文艺专刊《蒲公英》5万元，全年出版4期，每期1.25万元。4期*1.25万元/期
=5万元；2、编辑出版群众文艺创作辅导材料1万元，全年出版1期，每期1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群众文艺创作辅导材料系列专
辑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蒲公英》杂志编辑出版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2500.00,金额：
50000.00

数量指标

群众文艺创作辅导材料系列专
辑

4.00次

《蒲公英》杂志编辑出版 4.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1月前

质量指标
刊物编辑出版达到市级优秀文
化刊物标准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确保持续推出专刊、辅导资料
专辑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繁荣全市群众文化，加强群众
文艺创作指导和培训

深入到最基层的广大群众，基层群众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读者满意率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化馆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艺术创作生产（组织指导和审查参赛）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09 科目名称： 群众文化

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化馆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邱兰 联系电话： 0816-2533533

项目概况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
化馆评估定级指标要求：1-4需要每年提供获奖文艺作品10项以上、2-11每年开展文艺创作作品推广
活动6次以上、5-2提供省级以上群星奖文艺作品奖项，打造创作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及美术（书
法、摄影）等各类群众艺术精品，为群众提供丰富和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及参加省级以上文化
系统展演、比赛等活动。计划创作中小型作品2个以上。2021年预计产生费用共计10万元：创作费4
万元，排导费1.5万元，排练误餐费等杂支1万元，设计和制作费3万元，音响灯光及舞美、道具、服
装费用0.5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艺术创作生产（组织指导和审查参赛）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化
馆评估定级指标要求：1-4需要每年提供获奖文艺作品10项以上、2-11每年开展文艺创作作品推广活动6
次以上、5-2提供省级以上群星奖文艺作品奖项，打造创作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及美术（书法、摄
影）等各类群众艺术精品，为群众提供丰富和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及参加省级以上文化系统展演、
比赛等活动。计划创作中小型作品2个以上。2021年预计产生费用共计10万元：创作费4万元，排导费
1.5万元，排练误餐费等杂支1万元，设计和制作费3万元，音响灯光及舞美、道具、服装费用0.5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创作费
数量：2.00,单位：个,单价：20000.00,金额：
40000.00

音响灯光及舞美、道具、服装
费用

数量：2.00,单位：个,单价：2500.00,金额：5000.00

排练误餐费等杂支 数量：2.00,单位：个,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排导费 数量：2.00,单位：个,单价：7500.00,金额：15000.00

设计和制作费
数量：2.00,单位：个,单价：15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创作费 2.00个

排练误餐费等杂支 2.00个

音响灯光及舞美、道具、服装
费用

2.00个

排导费 2.00个

设计和制作费 2.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1月前

质量指标
获奖作品达到市级及以上优秀
文艺作品标准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确保持续推出活动开展 ≥5年

社会效益指标 繁荣全市群众文化事业 深入到最基层的广大群众，基层群众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化馆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迎春诗会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09 科目名称： 群众文化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化馆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邱兰 联系电话： 0816-2533533

项目概况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
化馆评估定级指标2-2，要形成连续开展三年以上的覆盖全市、影响广泛、参与度高的活动或项目，4
项以上。迎春诗会是绵阳市文化馆创办的一项集文艺创作、文艺演出、创作理论研讨于一体的全市群
众文化活动品牌，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九届，2019年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公共文化云“百姓大
舞台”品牌项目，是推动全市群众文艺创作、推介优秀文艺作品的重要平台，在全国文艺爱好者中拥
有广泛的影响力。2021年迎春诗会活动预算为5万元，包括作品编辑费0.32万元，专家评审费0.48万
元，作品印刷费1万元，颁奖活动费2.1万元，优秀作品扶持费0.7万元，理论研讨和专家讲座费：0.4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迎春诗会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全国文旅部第五次文化馆评估定级指标2-2，要形成连续开展三年以上的覆盖全市、影响广泛、参与
度高的活动或项目，4项以上。迎春诗会是绵阳市文化馆创办的一项集文艺创作、文艺演出、创作理论研
讨于一体的全市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九届，2019年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公共
文化云“百姓大舞台”品牌项目，是推动全市群众文艺创作、推介优秀文艺作品的重要平台，在全国文艺
爱好者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2021年迎春诗会活动预算为5万元，包括作品编辑费0.32万元，专家评审费
0.48万元，作品印刷费1万元，颁奖活动费2.1万元，优秀作品扶持费0.7万元，理论研讨和专家讲座费：
0.4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迎春诗会颁奖活动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1000.00,金额：
21000.00

迎春诗会作品印刷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迎春诗会作品编辑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3200.00,金额：3200.00

迎春诗会专家评审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4800.00,金额：4800.00

迎春诗会优秀作品扶持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7000.00,金额：7000.00

理论研讨和专家讲座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4000.00,金额：4000.00

数量指标

迎春诗会作品印刷费 1.00项

迎春诗会优秀作品扶持 1.00项

迎春诗会专家评审费 1.00项

迎春诗会作品编辑费 1.00项

迎春诗会颁奖活动 1.00项

理论研讨和专家讲座费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1月前

质量指标
获奖作品达到市级及以上优秀
文艺作品标准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确保持续推出活动开展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繁荣全市群众文艺创作 深入到最基层的广大群众，基层群众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化馆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群众文化演出及展览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09 科目名称： 群众文化

项目预算金额： 1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化馆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邱兰 联系电话： 0816-2533533

项目概况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
化馆评估定级指标要求：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
知》（9月3日），第五次文化馆评估定级指标要求：2-3本地开展大型活动年均次数15次/年（包括赛
事、展演、展览、展示）等活动、 2-5馆外活动服务人次10万人次，由文化馆在馆外主办、承办、协
办和参与的各类活动参加人员和服务受益对象总人次、2-11开展基层文艺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推广活
动年均次数6次（包括比赛活动）。2021年预计产生的费用共计13万元：1、音乐创作及制作：2万
元；2、展览：1万元；3、外请编导、演员补贴及服装租赁、道具制作费：5.2万元；4、剧场租赁
费：4.8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群众文化演出及展览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化
馆评估定级指标要求：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
月3日），第五次文化馆评估定级指标要求：2-3本地开展大型活动年均次数15次/年（包括赛事、展演、
展览、展示）等活动、 2-5馆外活动服务人次10万人次，由文化馆在馆外主办、承办、协办和参与的各类
活动参加人员和服务受益对象总人次、2-11开展基层文艺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推广活动年均次数6次（包
括比赛活动）。2021年预计产生的费用共计13万元：1、音乐创作及制作：2万元；2、展览：1万元；
3、外请编导、演员补贴及服装租赁、道具制作费：5.2万元；4、剧场租赁费：4.8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外请编导、演员补贴及服装租
赁、道具制作费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10400.00,金额：
52000.00

音乐创作及制作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20000.00

剧场租赁费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2000.00,金额：
48000.00

展览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外请编导、演员补贴及服装租
赁、道具制作费

5.00次

展览 5.00次

剧场租赁费 4.00次

音乐创作及制作 2.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1月以前

质量指标 演出节目质量 ≥9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确保持续推出活动开展 常年

社会效益指标
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传统文
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大型群众文艺演出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化馆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理论研讨及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09 科目名称： 群众文化

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化馆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邱兰 联系电话： 0816-2533533

项目概况

1、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
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地级市）第1-12项要求，明文要求国家一级馆必须“开展跨地区文化交流活
动和项目”7次以上。同时，为抢救保护和传承弘扬我市优秀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含国家级、省市级
上非遗项目），深入落实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打造绵阳特色的全国性和国际性民族文化品牌，推进“一带一路”战
略，拟于2022年1月前完成文化交流活动4次以上，含展演2场、专题讲座1场及交流活动。
2、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
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地级市）标准中1-11要求，文化馆必须"组织各类理论研讨论坛或交流活动
（次）"5次以上，公共文化、文艺创作的理论研究长期是文化馆重要业务工作，对加强公共文化理论
建设，繁荣群众文化事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2020年拟结合市级以上公共文化重大项目、理
论课题、创作项目等开展各类理论研讨活动4次以上。
3、2021年预计产生费用共计10万元：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交通、食宿、节目打造、舞美及杂支）6
万元，理论研讨活动（含理论成果集制作印刷费，排版编辑费，优秀理论项目和成果扶持费，评审
费，理论研讨杂费和专家讲座费，场租及宣传制作费，专家及工作人员交通食宿等差旅费。）4万
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理论研讨及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1、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全
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地级市）第1-12项要求，明文要求国家一级馆必须“开展跨地区文化交流活动和项
目”7次以上。同时，为抢救保护和传承弘扬我市优秀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含国家级、省市级上非遗项
目），深入落实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打造绵阳特色的全国性和国际性民族文化品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拟于2022年1月
前完成文化交流活动4次以上，含展演2场、专题讲座1场及交流活动。
2、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交通、食
宿、节目打造、舞美及杂支）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5000.00,金额：
60000.00

理论研讨活动（含理论成果集
制作印刷费，排版编辑费，优
秀理论项目和成果扶持费，评
审费，理论研讨杂费和专家讲
座费，场租及宣传制作费，专
家及工作人员交通食宿等差旅
费。）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40000.00

数量指标

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交通、食
宿、节目打造、舞美及杂支）

4.00次

理论研讨活动（含理论成果集
制作印刷费，排版编辑费，优
秀理论项目和成果扶持费，评
审费，理论研讨杂费和专家讲
座费，场租及宣传制作费，专
家及工作人员交通食宿等差旅
费。）

4.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1月前

质量指标 演出节目质量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节目继续使用率 ≥90%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繁荣全市文艺创作，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打造绵阳特
色的全国性和国际性文化品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化馆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文艺小分队送文化下基层演出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09 科目名称： 群众文化

项目预算金额： 9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化馆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邱兰 联系电话： 0816-2533533

项目概况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
化馆评估定级指标要求：2-2形成品牌活动或特色项目数量4项、2-3本地开展大型活动年均次数15次/
年（包括赛事、展演、展览、展示）等活动、 2-5馆外活动服务人次10万人次，由文化馆在馆外主
办、承办、协办和参与的各类活动参加人员和服务受益对象总人次。2021年预计产生的费用共计9万
元：1、工作人员差旅费、误餐费：0.25万元；2、舞美设计、制作、搭建：3.25万元；3、音响搬运
运输费、人工费和租车费：0.6万元、4、演职人员补贴、保险、误餐、及杂费：4.9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文艺小分队送文化下基层演出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化
馆评估定级指标要求：2-2形成品牌活动或特色项目数量4项、2-3本地开展大型活动年均次数15次/年
（包括赛事、展演、展览、展示）等活动、 2-5馆外活动服务人次10万人次，由文化馆在馆外主办、承
办、协办和参与的各类活动参加人员和服务受益对象总人次。2021年预计产生的费用共计9万元：1、工
作人员差旅费、误餐费：0.25万元；2、舞美设计、制作、搭建：3.25万元；3、音响搬运运输费、人工
费和租车费：0.6万元、4、演职人员补贴、保险、误餐、及杂费：4.9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音响搬运运输费、人工费和租
车费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6000.00

工作人员差旅费、误餐费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2500.00

舞美设计、制作、搭建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6500.00,金额：32500.00

演职人员补贴、保险、误餐、
及杂费

数量：7.00,单位：次,单价：7000.00,金额：49000.00

数量指标

音响搬运运输费、人工费和租
车费

6.00次

舞美设计、制作、搭建 5.00次

工作人员差旅费、误餐费 5.00次

演职人员补贴、保险、误餐、
及杂费

7.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1月前

质量指标 群众好评率 ≥9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确保持续推出活动开展 ≥5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全民艺术普及，宣传落实好上级关于送文化下基层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化馆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公益讲座及培训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09 科目名称： 群众文化

项目预算金额： 63,9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化馆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邱兰 联系电话： 0816-2533533

项目概况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
化馆评估定级指标要求:2-7举办各类群众性培训班，年均群众参加人次4000人次、2-9举办文化馆站
人员辅导培训班每年6次，同时根据《中央补贴地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9条：文化馆：举办普及性文化艺术类培训项目，举办公益性讲座、展览，
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基层文化骨干业务辅导，民间文化传承活动，业务活动用
房小型修缮及零星业务设备更新等。1.日常文艺培训，为丰富群众文化服务活动，提升全市基层文艺
队伍素质，绵阳市文化馆现有合唱团、模特队、“星焰”女子舞团、青年室内合唱团等馆办文艺团
队，全部属于公益性培训，全年每个团队各2期（春秋2季），举办各类文艺群众培训，每年不低于
4000人次：含日常培训10期（春秋2季）；为成年人线上、线下培训6期（寒暑假各3期）；残障人员
培训2期，以上18期费用共计20万元从免费开放资金支付；3.举办文化馆（站）人员培训6期，共计费
用9.39万元：课时费6万元、交通费0.24万元、食宿费0.9万元、资料费0.45万元、杂支及误餐费1.8万
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公益讲座及培训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9月3日），第五次文化
馆评估定级指标要求:2-7举办各类群众性培训班，年均群众参加人次4000人次、2-9举办文化馆站人员辅
导培训班每年6次，同时根据《中央补贴地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第9条：文化馆：举办普及性文化艺术类培训项目，举办公益性讲座、展览，开展宣传活动，
组织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基层文化骨干业务辅导，民间文化传承活动，业务活动用房小型修缮及零星业
务设备更新等。1.日常文艺培训，为丰富群众文化服务活动，提升全市基层文艺队伍素质，绵阳市文化馆
现有合唱团、模特队、“星焰”女子舞团、青年室内合唱团等馆办文艺团队，全部属于公益性培训，全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料费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750.00,金额：4500.00

课时费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30000.00

交通费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400.00,金额：2400.00

食宿费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1500.00,金额：9000.00

杂支及误餐费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3000.00,金额：18000.00

数量指标

交通费 6.00次

杂支及误餐费 6.00次

课时费 6.00次

资料费 6.00次

食宿费 6.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1月前

质量指标 参训单位好评率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参训者学习内容在工作中使用
率

≥90%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加强全市基层群众文艺骨干队伍
建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训者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化馆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数字文化服务

项目属性： 新增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09 科目名称： 群众文化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化馆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邱兰 联系电话： 0816-2533533

项目概况

1.根据《文化部办公厅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中的“市（地级市、区）”文化馆等
级必备条件和评估标准》规定国家一级文化馆“数字化服务与建设”是必备条件。
2.根据《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要求，文化馆数字化服务必须具备以下功能：数字化平台服务
功能、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与共享功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活动、赛事、培训服务功能。
3.数字化平台服务包括信息发布、互联互通、线上需求征集与评价、馆内宽带及无线网络覆盖等；数
字化资源库建设与共享服务包括通过自建和购买的方式，向群众提供高质量或有版权的音乐、音频、
教育培训视频、舞台作品视频、影视作品、动漫动画、摄影、书籍、舞蹈、书法、美术、文学、曲
艺、戏剧等资源，挖掘、整理、采集、加工本地音频、教育培训视频、舞台作品视频、影视作品、动
漫动画、摄影、书籍、舞蹈、书法、美术、文学、曲艺、戏剧等资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活动、
赛事、培训服务包括用网络直播、线上预约、线上培训、线上比赛等方式结合线下活动共同开展文化
活动、赛事及培训；软件技术服务包括数字化平台的运营年费、网站存储空间的使用年费、宽带年
费、数字化工作专业软件网站年费等。
4.2021年预计共计5万元：数字化平台服务保障预算为1万元，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活动、赛事、培
训服务保障（含配套设施设备）为2万元，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保障0.5万元，杂支1.5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数字文化服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1.根据《文化部办公厅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中的“市（地级市、区）”文化馆等级必
备条件和评估标准》规定国家一级文化馆“数字化服务与建设”是必备条件。
2.根据《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要求，文化馆数字化服务必须具备以下功能：数字化平台服务功
能、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与共享功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活动、赛事、培训服务功能。
3.数字化平台服务包括信息发布、互联互通、线上需求征集与评价、馆内宽带及无线网络覆盖等；数字化
资源库建设与共享服务包括通过自建和购买的方式，向群众提供高质量或有版权的音乐、音频、教育培训
视频、舞台作品视频、影视作品、动漫动画、摄影、书籍、舞蹈、书法、美术、文学、曲艺、戏剧等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线上线下结合的文化活动、赛
事、培训服务保障（含配套设
施设备）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保障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数字化平台服务保障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杂支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5000.00,金额：
15000.00

数量指标

数字化平台服务保障 1.00项

线上线下结合的文化活动、赛
事、培训服务保障

1.00项

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保障 1.00项

杂支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1月前

质量指标 使用率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供网络化便捷的公共文化数字服务，达到评估定级
标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9%


